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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

承辦人：范崑達

電話：037-350916

傳真：02-

電子信箱：kk19711688@ems.miaol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苑裡鎮苑裡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圖資字第110005994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10D1021524、502887_84807_11002000641_1_84807_11002000641_2、

502887_84807_11002000641_1_84807_11002000641_1 

(110D036187_110D2017044-01.jpg、110D036187_110D2017045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國立臺灣圖書館「身心障礙研究優良論文獎助要

點」，敬請惠予協助宣傳推廣並鼓勵所屬踴躍申請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圖書館110年3月24日圖採字第11002000641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各界人士從事身心障礙者應用圖書資訊之相關研

究，國立臺灣圖書館於110年6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，開放

博、碩士學位論文及期刊論文研究主題屬相關領域者提出

獎助申請。

三、獎助名額與獎金：博士論文每年以獎助優良及佳作各1至3

名為原則，獲評為優良者每名獎助新臺幣（以下同）5萬

元，佳作者每名1萬元；碩士論文每年以獎助優良及佳作各

1至5名為原則，獲評為優良者每名獎助3萬元，佳作者每名

8千元。期刊論文每年以獎助優良及佳作各1至5名為原則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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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評為優良者每名獎助1萬元，佳作者每名3千元。詳請參

閱附件或活動網頁（https://www.ntl.edu.tw/ct.asp?

xItem=67314&ctNode=1664&mp=1）。

四、檢附獎助要點及活動海報電子檔，請協助於貴校網站上公

告活動訊息及連結本館活動網址，鼓勵所屬踴躍申請。

正本：本縣大學專院校、本縣公私立高中職學校、本縣各高級中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

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61


